
B2信息披露 Disclosure2025年6月9日 星期一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交易信息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www.suaee.com；

上海地址：上海市普陀区云岭东路689号1号楼，咨询电话：400-883-9191
北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中路15号，联系电话：010-51917888

微信公众号、“沪联天下APP”：请扫描右侧二维码关注下载
微信公众号 “沪联天下APP”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董监高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拟减持福建福昕软件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股份的减持主体持股情况如下：
1、公司董事、副总裁翟浦江先生持有公司股份857,937股，占公司总股本91,439,

524股的比例为 0.9383%；其股份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前持有的股
份、公司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取得的股份以及股权激励获授归属取得的股份，均
为无限售流通股。

2、公司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李蔚岚女士持有公司股份23,551股，占公司总股
本91,439,524股的比例为0.0258%；其股份来源于二级市场增持的股份、公司实施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取得的股份以及股权激励获授归属取得的股份，均为无限售流通
股。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翟浦江先生基于自身资金需求，计划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

月内，根据市场情况拟通过集中竞价和/或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合计不超过50,0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91,439,524股的0.0547%）。

李蔚岚女士基于自身资金需求，计划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
月内，根据市场情况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合计不超
过5,8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91,439,524股的0.0063%）。

若在减持期间内发生送股、配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将对本
次减持计划的减持股份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公司近期收到公司董事兼副总裁翟浦江先生、董事会秘书兼财务负责人李蔚岚
女士出具的《关于福建福昕软件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现将相
关减持计划具体公告如下：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翟浦江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不适用

857,937股

0.9383%

IPO前取得：426,000股
其他方式取得：408,960股
股权激励取得：22,977股

注：翟浦江先生股份来源之“其他方式取得”为其通过公司实施的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取得。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李蔚岚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不适用

23,551股

0.0258%

股权激励取得：21,591股
其他方式取得：1,960股

注：李蔚岚女士股份来源之“其他方式取得”为其通过二级市场增持及公司实施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取得。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上述减持主体自上市以来未减持公司股份。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翟浦江

不超过：50,000股

不超过：0.0547%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50,000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50,000股

2025年6月30日～2025年9月29日

IPO前取得、公司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取得以及股权激励获授归属取得

个人资金需求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李蔚岚

不超过：5,800股

不超过：0.0063%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5,800股

2025年6月30日～2025年9月29日

二级市场增持取得、公司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取得以及股权激励获授归属取
得

拟减持原因 个人资金需求

注：1、本公告在填写比例数据时采用四舍五入，故可能存在尾数差异；
2、若在减持计划期间内，公司有送股、配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

项，上述减持股份数量将相应调整；
3、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

相应顺延。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

量、减持价格等是否作出承诺 √是 □否
持有本公司股份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翟浦江承诺：
（1）自公司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在本次公开发

行前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的股份，也不提议由公司回购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
该部分股份。

（2）公司上市后六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
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
发行价，本人及本人的一致行动人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股份的锁
定期自动延长六个月。

（3）本人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
的发行价（若公司股票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
价将进行除权、除息调整，为除权除息后的价格）。若未履行该承诺，减持公司股份所
得收益归公司所有。

（4）前述第1至2项锁定期届满后，本人在公司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直接或通过
员工持股平台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通过员工持股平台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如本人
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在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六个月内本人亦遵守本
条承诺。

（5）本人在任职期间，将向公司申报本人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的股份及其变
动情况。本人不会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拒绝履行上述承诺。本人同意承担并
赔偿因违反上述承诺而给公司及其控制的企业造成的一切损失、损害和开支。

（6）本人减持公司股票时，应依照《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执行。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是否属于上市时未盈利的公司，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减持首发前股份
是否是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

关条件成就或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系上述减持主体根据自身资金需求进行的减持，不会对公司治理

结构及持续经营情况产生重大影响。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存在不确定性，上述减持
主体在减持期间内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情形决定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
本次减持计划，本次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减持价格、减持数量等不确定性，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1、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

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
其变动管理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在上述减持主体按照本计划减持公司股份期间，公司将及时关注其减持计划
实施情况，并依法依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福建福昕软件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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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福昕软件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06月09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运作方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基金托管人名称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公告依据

申购起始日

赎回起始日

下属基金份额的基金简称

下属基金份额的交易代码

该基金份额是否开放申购、赎回等业
务

汇添富长添利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汇添富长添利定期开放债券

003528

契约型定期开放式

2020年04月14日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及其配套法规和《汇添富长添利定期开放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

2025年06月11日

2025年06月11日

汇添富长添利定期开放债券A

003528

是

汇添富长添利定期开放债券C

003529

是

2日常申购、赎回业务的办理时间
1、申购、赎回开始日及业务办理时间
本基金以定期开放的方式运作，即本基金以运作周期和自由开放期相结合

的方式运作。
2025年06月11日至2025年06月12日为本基金开始运作以来的第十六个

受限开放期。本基金将于 2025年 06月 11日至 2025年 06月 12日办理日常申
购、赎回业务（本基金管理人公告暂停申赎时除外）。对于具体办理时间，由于
各销售机构系统及业务安排等原因，投资者应以各销售机构的规定为准。自
2025年06月13日起，本基金将进入封闭期，封闭期内不接受申购、赎回申请。

在本次受限开放期，本基金将对净赎回数量进行控制，确保本受限开放期
净赎回数量占该受限开放期前一日基金份额总数的比例为0。如净赎回数量占
比超过上述比例，则对受限开放期内的申购申请进行全部确认，对赎回申请的
确认按照该受限开放期内的全部申购申请占受限开放期内全部赎回申请的比
例进行部分确认。

2、开放日及开放时间
投资人在开放期的开放日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和赎回，具体办理时间为上

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的交易时间，但基金管理人根据
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基金合同的规定公告暂停申购、赎回时除外。
在封闭期间内，本基金不办理申购、赎回业务。

基金合同生效后，若出现新的证券/期货交易市场、证券/期货交易所交易时
间变更或其他特殊情况，基金管理人将视情况对前述开放日及开放时间进行相
应的调整，但应在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
告。

3日常申购业务
3.1申购金额限制
1、投资者通过基金管理人直销中心首次申购本基金基金份额的最低金额

为人民币50000元（含申购费）。超过最低申购金额的部分不设金额级差。各销
售机构对本基金最低申购金额及交易级差有其他规定的，以各销售机构的业务
规定为准。

2、投资者将当期分配的基金收益转为基金份额时，不受最低申购金额的限
制。

3、投资者可多次申购，对单个投资者累计持有基金份额的比例或数量不设
上限限制。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另有规定的除外。

4、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上述规定申购金额的数量
限制。当接受申购申请对存量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构成潜在重大不利影响时，
基金管理人应当采取设定单个投资者申购金额上限、基金规模上限或基金单日
净申购比例上限，以及拒绝大额申购、暂停基金申购等措施，切实保护存量基金
份额持有人的合法权益。基金管理人必须在调整实施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
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3.2申购费率
3.2.1前端收费

汇添富长添利定期开放债券A

申购金额（M）

0万元≤M〈100万元

100万元≤M〈500万元

费率/收费方式

0.60%

0.30%

备注

非养老金客户

非养老金客户

M≥500万元

0万元≤M〈100万元

100万元≤M〈500万元

M≥500万元

1000元/笔

0.24%

0.12%

1000元/笔

非养老金客户

养老金客户

养老金客户

养老金客户

本基金 C 类份额不收取申购费用。
3.3其他与申购相关的事项
无
4日常赎回业务
4.1赎回份额限制
1、投资者可将其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赎回，赎回最低份额0.1份，基金份额

持有人在销售机构保留的基金份额不足 0.1份的，登记系统有权将全部剩余份
额自动赎回。

2、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市场情况，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上述规
定赎回份额的数量限制。基金管理人必须在调整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
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4.2赎回费率
汇添富长添利定期开放债券A

持有期限（N）

0天≤N〈7天

7天≤N〈31天

N≥31天

汇添富长添利定期开放债券C

持有期限（N）

0天≤N〈7天

7天≤N〈31天

N≥31天

费率/收费方式

1.50%

0.75%

0.00%

费率/收费方式

1.50%

0.75%

0.00%

4.3其他与赎回相关的事项
无
5基金销售机构
5.1场外销售机构
5.1.1直销机构

办理业务类型 直销机构类型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直销中心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线上直销系统

是否办理申购

是

否

是否办理赎回

是

是

是否办理转换

否

否

5.1.2场外代销机构
A类基金份额办理赎回业务的代销机构：上海证券、国信证券。
C类基金份额办理赎回业务的代销机构：国信证券。
代销机构不办理申购业务。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选择其他符合要求的机构代理销

售基金，并在基金管理人网站公示。
6基金份额净值公告披露安排
本基金的开放期期间，基金管理人应当在不晚于每个开放日的次日，通过

规定网站、基金销售机构网站或者营业网点披露开放日各类基金份额的基金份
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基金管理人应当在不晚于半年度和年度最后一日的次日，在规定网站披露
半年度和年度最后一日的各类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7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本公告仅对本基金本次开放期开放申购、赎回等业务的有关事项予以说

明。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刊登于本公司网站
(www.99fund.com)的本基金《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还可拨打本
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888-9918）咨询相关信息。

2、投资者在本基金销售机构办理基金事务，具体办理规则及程序请遵循各
销售机构的规定。基金销售机构可以在不违背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
定的情形下根据市场情况开展基金申购的费率优惠活动，投资者应以各销售机
构执行的申购费率为准。

汇添富基金高度重视投资者服务和投资者教育，特此提醒投资者需正确认
知基金投资的风险和长期收益，做理性的基金投资人、做明白的基金投资人，享
受长期投资的快乐！

特此公告。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06月09日

关于汇添富长添利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第十六次受限开放期开放申购、赎回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是
● 每股分配比例
每股现金红利0.4632元
●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2025/6/12

除权（息）日

2025/6/13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6/13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 2025年 5月 16日的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4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
他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
股东大会表决权、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认购新股等权利。

3.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本次差异化分红方案
公司于 2025年 5月 16日召开的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

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公司拟以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登记的
总股本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数后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
现金红利4.632元（含税），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

如在本次分配预案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总
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的基数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每股分配金额
不变，相应调整拟分配的利润总额，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自利润分配预案披露之日起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和回购专户股份未
发生变动。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423,600,000股，扣除回购专用证券账
户中股份数2,139,878股后，实际参与分配的股本数为421,460,122股，以此计算合
计拟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195,220,328.51元（含税）。

（2）本次差异化分红计算依据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为423,600,000股，扣除不参与利润分配的回

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数2,139,878股，本次实际参与分配的股份数为421,460,
122股。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公司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除息开盘参考
价：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注1：上述公式中现金红利根据总股本摊薄调整后计算每股现金红利（即：按

照虚拟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计算）。
注2：本次仅进行现金分红，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因此，公

司流通股不会发生变化，流通股份变动比例为0。
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为0.4632元／股，因此，虚拟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

（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股本=（421,460,122×
0.4632）÷423,600,000 ≈0.4609元／股。

综上，本次权益分派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0.4609）÷（1+0）=（前收
盘价格-0.4609）元/股。

三、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2025/6/12

除权（息）日

2025/6/13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6/13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除公司自行发放对象外,公司其余股东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

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
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
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不参与利润分配。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股东丁兆、黄乾益、内江盛煜企业管理服务中心（有限合伙）、内江衡策企

业管理咨询服务中心（有限合伙）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派发。
3.扣税说明
（1）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
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5]101号）及《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
通知》（财税[2012]85号）的规定，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
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指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公司股票之日至
转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有时间）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
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4632元；持股期限在 1年以内（含 1 年）
的，本次分红派息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4632
元，待其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
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
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本公司，本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
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
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为20%；持
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
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
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
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

（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利，按照上述第（1）项规定计
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暂减按 50%计入应纳
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为10%，税后实际派发现金
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41688元。

（3）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

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由本公司按照10%的
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41688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
他的税收优惠政策，可按照相关规定自行办理。

（4）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通过“沪股通”持有
本公司股票的股东其现金红利将由本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
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根据《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
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规定，该现金红利将由本公司按照10%的税
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41688元。如相关股东
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的税收优
惠政策，可按照相关规定自行办理。

（5） 其他法人股东及机构投资者
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其现金红利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其自

行申报缴纳，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4632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事项如有疑问，请通过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832-8808000
特此公告。

四川汇宇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9日

证券代码：688553 证券简称：汇宇制药 公告编号：2025-046

四川汇宇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公司股东南阳颐锐丰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保证向本公司提
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
息一致。

特别提示：
持有公司股份30,4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0.01%）的股东南阳颐锐丰

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南阳颐锐丰”）拟在本减持计划
公告之日起3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30,4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0.01%）。

公司于 2025年 6月 6日收到股东南阳颐锐丰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告
知函》，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减持股东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南阳颐锐丰

持股数量（股）

30,400

持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0.01%

本次减持股份的来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包括因权益分
派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部分）

注：持股比例计算均按四舍五入原则列示，如存在误差均为四舍五入
所致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减持原因：自身资金需求。
2、减持股份来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取得的股份（包括因权益分

派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部分）。
3、减持数量及占公司股本的比例：

序号

1

合计

股东名称

南阳颐锐丰

拟减持数量不超过（股）

30,400

30,400

拟减持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0.01%

0.01%

4、减持期间：自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3个交易日之后的3个月内。

5、减持方式：集中竞价。

6、减持价格：根据减持时的市场价格确定。

三、相关承诺及履行情况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

公告书》，本次减持相关股东承诺如下：
股东

南阳颐锐丰

承诺内容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在本次发行前已直接或者间
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企业所持有的上述股份。

自锁定期满后1年内减持股份不超过本企业届时所持发行人股份的50%，自锁定期满后2年内
累计减持股份可达到届时本企业所持发行人股份的100%。

本企业保证减持时将遵守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并提前三个交
易日公告，公告中将明确减持的数量或区间、减持的执行期限等信息。

如未履行上述承诺出售股票，本企业将该部分出售股票所取得的收益（如有），上缴发行人所
有，且保证在接到董事会发出的收益上缴通知之日起20日内将收益交给发行人。

承诺履行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
露之日，南阳
颐锐丰严格遵
守 了 上 述 承
诺，未出现违
反上述承诺的
情形。

四、相关风险提示

1、本次减持股东将根据市场环境、公司股价情况等因素决定是否实施

本次股份减持计划，本次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减持价格的不确定性，也

存在是否按期实施完成的不确定性，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披露本次减持计

划的实施进展情况。

2、本次减持计划未违反《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8 号一一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

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3、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将督促相关股东严格遵守相关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4、南阳颐锐丰不属于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一致行动人，

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不会

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南阳颐锐丰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

特此公告。

浙江威星智能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7日

证券代码：002849 证券简称：威星智能 公告编号：2025-031

浙江威星智能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南阳颐锐丰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

证券代码：688100 证券简称：威胜信息 公告编号：2025-038

威胜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自愿披露获得第二十五届
中国专利优秀奖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第二十五届中国专利奖授奖的决定》，威胜信息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一项专利荣获第二十五届中国专利优秀奖，具体情况如下：

专利号

ZL201410049330.X

专利名称

用于配电自动化终端的测控系统及其测控
模组

专利权人

威胜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上述专利应用于配电网监测与控制技术领域，设计了配电网故障高精度实时监控技术及应用体系，大大提高了
配电网故障检测准确度，减少控制影响时间，提高了设备集成度。

公司坚持聚焦市场需求，重视研发创新，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此次获奖，是对公司产品研发能力的高度认可，有
利于发挥公司自主知识产权优势，提升公司技术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

公司获得“第二十五届中国专利优秀奖”不会对公司近期业绩产生重大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威胜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9日

证券代码：002126 证券简称：银轮股份 公告编号：2025-046
债券代码：127037 债券简称：银轮转债

浙江银轮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银轮转债恢复转股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债券代码：127037 债券简称：银轮转债
恢复转股日期：2025年6月10日
浙江银轮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实施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根据《浙江银轮机械股份有限

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规定，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代码：127037；债券简称：银轮转债）
自2025年5月29日至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止暂停转股，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恢
复转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29日披露的《关于实施权益分派期间银轮转债暂停转股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5-038）。

根据相关规定，银轮转债将在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即2025年6月10日起恢
复转股。敬请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留意。

特此公告
浙江银轮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6日

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及类别股东大会通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本行公司章程，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定于

2025年6月30日下午3:00在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CBD商务外环路23号中科金座大

厦召开2024年度股东大会、2025年第一次内资股类别股东大会及2025年第一次H股

类别股东大会。有关本次股东大会的详情请投资者参阅本行官网“公告与通函”专栏

（网页链接：https://www.zybank.com.cn/zybank/tzzgx/ggyth83/index.html）。

特此公告。

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9日

股权类项目信息

项目编号

【G32025SH10001
66】

【G32023SH10004
14-3】

【G32024SH10004
06-5】

【Q32025SH10000
23-3】

债权类项目信息

项目编号

【Z52025SH10000
11】

【Z52025SH10000
10】

【Z52025SH10000
12】

物权/资产/权益类项目信息

项目编号

【GR2025SH1000
652】

【GR2025SH1000
651】

【R32025SH10000
42】

【GR2025SH1000
650】

项目名称

上海精测半导体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4.825%股权

多利（成都）农业
发 展 有 限 公 司
35%股权及相关
债权

宝化炭黑（达州）
有限公司 55%股
权

云南红河科巢矿
业投资有限公司
50%股权

项目名称

多利（成都）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 1

户债权

上海铭昂企业管
理咨询有限公司

不良债权

上海新概念企业
发展有限公司 1

户不良债权

项目名称

上海航空电器有
限公司部分资产

上海航空电器有
限公司部分资产

香港金银业贸易
场行员会籍

上海航空电器有
限公司部分资产

项目简介

总资产：319,936.595788 万元，净资产：
186,929.039376 万 元 ，注 册 资 本 ：207,
265.277700万元，经营范围：详见项目官
网。 联系人：周淑燕 联系电话:010-
51917888-757

总资产：74,741.060000 万元，净资产：-
13,151.590000 万 元 ，注 册 资 本 ：20,
000.000000万元，经营范围：详见项目官
网。

联 系 人 ：周 淑 燕 联 系 电 话:010-
51917888-757、18610806302

总资产：3,278.010000 万元，净资产：2,
019.070000万元，注册资本：4,000.000000
万元，经营范围：详见项目官网。

联 系 人 ：汪 思 维 联 系 电 话:021-
62657272-102、19512345772

总 资 产 ：217.406810 万 元 ，净 资 产 ：
26.142470 万元，注册资本：2,000.000000
万元，经营范围：详见项目官网。

联 系 人 ：周 淑 燕 联 系 电 话:010-
51917888-757、18610806302

项目简介

详见项目官网。联系人：周淑燕 联系电
话:010-51917888-757、18610806302

详见项目官网。联系人：彭园 联系电话:
021-62657272-289、13076756283

详见项目官网。联系人：彭园 联系电话:
021-62657272-289、13076756283

项目简介

上海市闵行区古美路 1458 弄 20 号 1002
室

上海市闵行区宝铭路88弄7号

特许经营权

上海市闵行区雅致路31弄2号702室

挂牌价格(万
元)

18,334.246580

206.000000

666.303000

2.000000

挂牌价格（万
元）

保留底价

8,000.000000

2,000.000000

挂牌价格（万
元）

1,023.000000

2,362.000000

1,302.180000

365.000000

信息披
露截止
日期

2025-
06-26

2025-
06-25

2025-
06-11

2025-
06-09

信息披
露截止
日期

2025-
06-25

2025-
06-25

2025-
07-03

信息披
露截止
日期

2025-
07-02

2025-
07-02

2025-
06-26

2025-
06-18

【GR2025SH1000
548】

【GR2025SH1000
428-2】

【GR2025SH1000
653】

【GR2025SH1000
507】

增资项目信息

云南铝业股份有
限公司部分资产

金城集团有限公
司部分资产

上海东航中免免
税品有限公司部
分资产

武汉信邦典当有
限公司部分资产

循环水系统51项资产

上海市杨浦区政高路11号11层

1台奥迪车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民族大道 158 号 1
栋5层房产

161.490000

3,373.000000

3.000000

870.550000

2025-
06-13

2025-
06-11

2025-
06-11

2025-
06-09

芯昇科技有限公司增资项目
增资企业:芯昇科技有限公司
经济类型：国有控股企业
注册资本：44,912.858800万人民币
所属行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股东数量：8
职工人数：272
经营范围：详见项目官网
股权结构：详见项目官网
拟募集资金总额：视征集情况而定
拟募集资金对应持股比例：不超过15%
拟新增注册资本：不超过7925.0315万元
拟增资价格：视市场征集情况而定
拟新增投资人数量：不超过4家
原股东是否参与增资：未明确
职工是否参与增资：否
募集资金用途：主要用于计划内研发投入、

芯片流片等日常经营管理以及知识产权回购、
新产品新方向研究。

增资达成条件:
征集到符合条件的意向投资人，且增资价格不
低于经备案的评估结果，并经增资人确认为最
终投资人，则本次增资达成。

增资终结条件:
1.在挂牌增资的过程中未征集到意向投资人；

2.意向投资人均未按时支付保证金；
3.当增资人提出项目终结申请。
增资后企业股权结构：本次增资完成后，国

有控股股东中移物联网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不低
于47.31%，投资人持股比例不高于15%。

对增资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信息：无
增资专项报告结论：无
项目联系人：黄昕宇
联系方式：18600347116
信息披露期满日期： 2025-07-18

大连凯特利催化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增资项目
增资企业:大连凯特利催化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经济类型：国有实际控制企业
注册资本：3,216.000000万人民币
所属行业：批发业
股东数量：30
职工人数：55
经营范围：详见项目官网
股权结构：详见项目官网
拟募集资金总额：视市场征集情况而定
拟募集资金对应持股比例：29.272%
拟新增注册资本：1,331.000000
拟增资价格：视市场征集情况而定
拟新增投资人数量：1家
原股东是否参与增资：未明确
职工是否参与增资：否
募集资金用途：生产基地建设 、团队建设、补

充流动资金。
增资达成条件:

征集到符合条件的意向投资人，意向投资人接受增
资条件且增资价格不低于经备案的评估结果，各方
就增资协议达成一致，则增资达成。
增资终结条件:
未征集到符合条件的意向投资人或最终投资人与
增资人未能就《增资协议》达成一致，则本次增资终
止。

增资后企业股权结构：本次增资完成后，新增
投资人持股比例为29.272%，原股东合计持股比例
为70.728%。

对增资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信息：无
增资专项报告结论：增资人系依法设立的企业

法人，股权明晰、业务明确，具有持续经营能力，公
司治理机制健全，合法合规经营。本次增资申报审
批程序合法合规，符合《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
理办法》、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企业增资业务规则
（试行）》以及其他相关法规的规定。

项目联系人：许永亮
联系方式：010-51917888-743、15101099778
信息披露期满日期： 2025-07-17

证券代码：688295 证券简称：中复神鹰 公告编号：2025-027

中复神鹰碳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自愿披露获得第二十五届

中国专利银奖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关于第二十五届中国专利奖授奖的决定》（国知发运字〔2025〕20号），中

复神鹰碳纤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复神鹰”）的发明专利“低灰分聚丙烯腈基碳纤维的制
备方法”（专利号：ZL201711050156.0）荣获中国专利银奖。

中复神鹰此次获得中国专利银奖，是对公司技术创新和转化能力的重大肯定，也是对公司在碳/碳复
材等应用领域自主研发核心技术的认可。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已获授权发明专利59项、实用新
型专利259项、外观设计专利1项、软件著作权5项。此外，公司还荣获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纺织行业
专利金奖、江苏省首届专利奖银奖等奖项。未来，公司将继续保持高研发投入，加强技术创新体系和人才
队伍建设，提升公司技术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为公司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本次获奖事项将对公司未来发展产生积极作用，但不会对公司本年度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敬请
广大投资者谨慎投资，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复神鹰碳纤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9日


